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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zwgk.gd.gov.cn/006939748/201802/t20180223_753801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第 253 号 

 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区域调

整实施有关省政府规章规定和改革事项的决定》已经 2018 年 2 月 1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三

届 1 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省  长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6 日 

 

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中国（广东）自由  

贸易试验区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  

区域调整实施有关省政府规章规定  

和改革事项的决定 

  

为了保障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区域依法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、国务院文件和经国

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》《国务院关于在更大范围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工作的

意见》，省政府决定：  

  一、在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区域内，凡省政府规章规定

与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调整实施的有关规定或者国务院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政

策不一致的，作相应调整实施。  

  二、属于省、市人民政府管理权限的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事项，需由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

试验区片区管理机构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区域管理机构实施的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由上

述管理机构实施或者与有关主管部门共同实施。  

  三、上述规定调整实施的期限与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期限一致。  

  四、需要调整实施的省政府规章规定和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试点区域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

公布。  

  五、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实施的省政府规章规定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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